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收視費用，指基本頻道收視費

用、裝機費、復機費及移機費。 

第三條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之基本頻

道收視費用每戶每月以新臺幣（以下同）六百元為上限。系統經

營者不得對同戶分機另收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系統經營者認為前項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不符成本者，應檢送

經會計師簽證之相關文件，申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直

轄市、縣（市）政府認為系統經營者之申請有理由時，得不受前

項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限制。 

第四條  裝機、復機及移機之收費上限價格如下： 

一、裝機費： 

(一)主機裝機費：一千五百元。 

(二)單一分機裝機費：於主機裝機時設置者為五百元；

於主機裝機後設置者為八百元。 

 二、復機費： 

(一)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個月後申請復機者，視為新裝

機戶，比照一般裝機費收費。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

個月內（含三個月）申請復機者，免收復機費。但

停機係因原訂戶違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

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原訂戶在契約有效期間內暫停收視未逾三個月而申

請復機者，免收復機費。逾三個月，再申請復機者，

每戶收復機費二百元；暫停收視期間不得收取基本

頻道收視費用。 

三、移機費：室內者，每機五百元；室外者，每機八百元。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核准系統經營者收視費用時，除參

考系統經營者依附件檢送之各款文件外，並應考量系統經營者提

供之節目頻道表、客戶數、經營成本、營運現況等資料。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審核前項收視費用時，應邀請系統

經營者、相關產業代表及消費者團體代表列席說明。 

第六條  系統經營者對於訂戶之收視費用，得視區域特性、社區規模

及議價結果等市場狀況，差別收費。但不得逾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准之收視費用。 

第七條  系統經營者除採無償借用或贈與外，應以下列方式提供具有

定址解碼功能之類比機上盒（以下簡稱類比機上盒）供訂戶使用： 

一、買斷：係指由訂戶向系統經營者付費購置類比機上盒（含

主機、遙控器、中文使用說明書）。 

二、租用：係指訂戶以繳交保證金，並每月支付租金方式租

用類比機上盒（含主機、遙控器、中文使用說明書）。 

三、押借：係指訂戶以繳交押金方式借用類比機上盒（含主

機、遙控器、中文使用說明書）。 

系統經營者依前項提供類比機上盒供訂戶使用時，應無償裝

置、設定並維護之。 

訂戶自備與系統經營者系統規格相符之類比機上盒時，得自

費要求系統經營者裝置、設定並維護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 

第一項及前項類比機上盒使用方式之收費上限如附表。 

第八條   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收視服務，得提供數位

機上盒供訂戶選擇使用，其收費由系統經營者依數位機上盒內建

之軟體、硬體（晶片組、記憶體、數據機）規格、功能等條件合

理規劃，並應依本法規定辦理營運計畫變更。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項有關數位機上盒收費之營運計畫變更

案審議時，應邀請地方政府代表出席。 

訂戶自備與系統經營者系統規格相符之數位機上盒時，得自

費要求系統經營者裝置、設定並維護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 

第九條   有線廣播電視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視費用，由系統

經營者自行規劃後，於實施前報本會備查並副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 

系統經營者得提供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組合銷售方

案，供訂戶選擇。但不得拒絕訂戶選購單一頻道、節目收視。 

系統經營者減少或終止提供任一付費頻道，訂戶得終止契

約，系統經營者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違約金。 

前項終止契約，訂戶於簽約或訂購時適用優惠方案情形者，

系統經營者應依有利訂戶方式計算各項服務費用。 



前項有利訂戶方式計價原則，由系統經營者於契約條款定之。 

第十條   系統經營者收費不當而有損害訂戶權益或有損害之虞時，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法第五十三條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理之。 

第十一條   本標準於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及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代行時，準用之。 

第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第五條) 系統經營者申報收視費用時，應檢送下列文件： 

一、各項費用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度。 

二、各項費用之平均單位成本分析及投資報酬率計算書。  

三、上一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四、基本頻道表、訂戶數、經營成本及營運現況。 

五、訂戶安裝數位機上盒之比率、有線電視數位化進度及

未來之整體規劃。 

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依法規應備置之移轉訂價報

告或其替代文據。 

七、公用頻道及自製節目之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  

八、社會救助及公益活動之參與情形及未來規劃。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附表(第七條)  具有定址解碼功能之類比機上盒收費上限 

使用 
方式 

收費 
規定 

買    斷 租    用 押    借 自    備 無 償 借 用 贈      與 

收 費  
上 限 

系統經營者

之賣斷費用

不得超過市

售價格。 

１保證金：每台不得超

過系統經營者提供

機種市售價格之百

分之三十。 

 

２租金：每月租金不得

超過系統經營者提

供機種市售價格之

百分之四。 

押金不得超過系統經

營者提供機種市售價

格之一‧七倍。 

１原訂戶裝置費：一

戶一次（含同時設

置多機）不得超過

五百元。 

 

２新訂戶裝置費：於

裝機時，同時申裝

具有定址解碼功

能 之 類 比 機 上

盒，免收裝置費

（含設定）。 

系統經營者無償借

用具有定址解碼功

能之類比機上盒供

訂戶使用，並應無償

裝置、設定並維護

之。 

系統經營者贈與具

有定址解碼功能之

類比機上盒供訂戶

使用，並應無償裝

置、設定並維護之。 

附 帶  
規 定 

１系統經營

者 如 更 換

頭 端 鎖 碼

技 術 或 設

備，致原具

有 定 址 解

碼 功 能 之

類 比 機 上

盒 不 能 使

用時，應無

條 件 為 買

斷 時 間 未

達 三 年 之

訂 戶 更 換

具 有 定 址

解 碼 功 能

之機上盒。 

 

２具有定址

解 碼 功 能

之 類 比 機

上 盒 因 可

歸 責 於 訂

戶 使 用 不

當 而 需 修

護時，系統

經 營 者 應

以 工 時 計

算 維 修 工

資，每一工

時 以 不 超

過 二 百 元

計算，材料

費另計。 

 

３原附遙控

器 汰 舊 換

新時，每具

價 格 不 得

超 過 五 百

元。 

１訂戶如自租用之日

起二年內退租者，系

統經營者須無息返

還保證金予訂戶，且

訂戶應返還原租用

之具有定址解碼功

能之類比機上盒予

系統經營者。 

  前項具有定址解碼

功能之類比機上盒

如有損害，並可歸責

於訂戶使用不當

時，訂戶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２訂戶繳交租金已滿

兩年並再續租者，每

月租金由原繳保證

金抵扣，自原繳保證

金全數抵扣之日

起，該具有定址解碼

功能之類比機上盒

所有權歸訂戶所

有；如訂戶於原繳保

證金未全數抵扣租

金時辦理退租，則系

統經營者應無息返

還剩餘之保證金，且

訂戶應返還原具有

定址解碼功能之類

比機上盒予系統經

營者。 

３具有定址解碼功能

之類比機上盒因可

歸責於訂戶使用不

當而需修護時，系統

經營者應以工時計

算維修工資，每一工

時以不超過二百元

計算，材料費另計。 

４原附遙控器汰舊換

新時，每具價格不得

超過五百元。 

１訂戶返還原借用之

具有定址解碼功能

之類比機上盒時，系

統經營者應同時無

息返還押金予訂戶。 

  前項具有定址解碼

功能之類比機上盒

如有損害，並可歸責

於訂戶使用不當

時，訂戶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２具有定址解碼功能

之類比機上盒因可

歸責於訂戶使用不

當而需修護時，系統

經營者應以工時計

算維修工資，每一工

時以不超過二百元

計算，材料費另計。 

 

３原附遙控器汰舊換

新時，每具價格不得

超過五百元。 

訂戶自備具有定址

解碼功能之類比機

上盒者，如洽請系統

經營者維修，系統經

營者應以工時計算

維修工資，每一工時

以不超過二百元計

算，材料費另計。 

契約終止時，訂戶應

返還原借用之具有

定址解碼功能之類

比機上盒；如有損

害，並可歸責於訂戶

使用不當時，訂戶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